
知识储备 
 

  
（一）航空集装箱运输 

1、航空集装箱运输的概念 

航空集装箱运输是将适宜的货物、邮件装载航空集装箱内，采用民用飞机装载集装箱进

行运输的一种流通方式。 

2、航空集装箱货物运输的特征 

  （1）航空货运市场也就是集装箱货运市场 

   集装箱运输技术虽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然而无论是水路承运人、公路承运人或铁路承

运人，在他们所承揽的货物中，有适合集装箱运输的货物，也有不适合集装箱运输的货物。

但是对于航空承运人所承揽的货物中，一般均为适箱货物。也就是说，航空承运人的货运市

场，就是集装箱货运市场。  

  （2）货物的价值是判定其是否适于空运的主要条件 

   适于空运的特定货物的价值越高，其采用空运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1.空运运费比水

路、公路、铁路的运费都要高，而货物价值越高，则越容易承担较高的运费；2.货物价值愈

高时，采用空运给货主带来的好处也愈大，这种好处包括能保证货运质量、能使商品及时投

放市场、能减少货物的库存量等。可见，货物的高价值无疑是促使货物采用航空运输的一个

重要特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世界贸易的高速扩展，具有快速、可靠、灵活

以及高附加值的航空集装箱运输在整个货运领域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3）货物的运送时间要求是判定其是否采用空运的重要因素 

   有些货物的价值虽然并不很高，但其运送的时间要求却很高，这类货物如特定的普通件

货或急件货物在航空货运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由于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定以及不同

的自然地地理条件使产品产生差异，因而促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的货物要进行流通。例如荷兰

种植的“郁金香花”，由于它的独特品种，就需要空运销往世界各地，以满足人们生活上的

需求。  

（二）航空运输的货物种类 

空运货物一般可分为工业制成品、鲜活易腐货物及邮件等 3 类 

1、工业制成品货物 

主要包括电子产品、精密仪器、服装、针织品、生物制品、工业品和医药等。 

2、鲜活易腐货物 

主要包括海鲜货、鲜嫩蔬菜、新鲜水果、活体活物和鲜花等。 

3、航空邮件货物 

主要包括包括、信函、明信片、印刷品等和盲人读物等。 

*（三）航空集装箱 

航空集装箱产品一般包括航空集装箱运输使用的各种类型的集装箱、集装板和其他的有

关辅助器材。国际航空协会将航空运输的集装箱称之为“成组器”，它又分为航空用成组器

和非航空用成组器两种。 

【温馨提示】 

目前，国际标准集装的主要类型是根据水运、铁路和公路运输的需要确定的，其外形尺

寸和总重量，飞机均无法承受。而飞机所能运载的集装箱，又大多与飞机各部位运载的可能

性相配合，直接装载到船舶、火车或卡车上，又尺寸太小，负荷太少，形状奇异，与船舶、

火车、卡车不配套，所以航空运输和其他运输方式之间的国际标准集装箱多式联运，开展的

难度较大，这也限制了航空集装箱运量的增加。 



 

1、航空用成组器 

航空用成组器是指装载在飞机内与固定装置直接接触，不用辅助器就能固定的装置，它

可以看成是飞机的一部分。从结构上又可分为部件组合式和完全整体结构式两种。部件组合

式指由托盘、货网、固定结构圆顶（如下图 2-9、2-10 所示）或非固定结构圆顶组合成一个

可在机舱内固定的装卸单元。整体结构式指单独形成一个完整结构的成组器，它的外形不是

长方形，而是与机舱形状相配合，可直接系固在机舱中（如下图 2-12 所示）。少空格 

 

       

图 2-10  航空用托盘                        图 2-11   航空用货网 

 

 

图 2-12   整体结构式集装器 

 

 

2、非航空用成组器 

非航空用成组器是指未满足上述航空用成组器条件的成组器，这种成组器的形状与飞机

内部不吻合，为长方形，也不能直接在机舱中系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对属于非航空用成组

器范畴内的货主登记的集装箱给予的定义为：“这种集装箱是指用铝、波纹纸、硬纸板、玻

璃纤维、木材、胶合板、和钢材等组合而制成，并可以铅封和密封的箱子，其侧壁可以固定，

也可以拆卸”。（如下图 2-13 所示） 

 



 

 

图 2-13  非航空用成组器 

 

 

（四）国际航空运输组织及有关当事人 

1、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成立于 1944 年 4 月 4 日。他是政府间的国际航空机构，也是联合国

所属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现有成员国 150 多个。它的大会是最高权

力机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由大会选出成员国组成。我国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也是理事国

之一。它的宗旨式发展国际航空的原则和技术，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规则和发展，以保证全

世界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和有秩序的增长，具体工作包括： 

（1） 鼓励为和平用途的航空器的设计和操作技术； 

（2） 鼓励发展国际民用应用的航路、航站和航行设备； 

（3） 满足世界人民对安全、正常、有效和经济的空运的需要； 

（4） 防止因不合理的竞争而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5） 保证缔约各国的权利充分受到尊重，每一缔约国具有开破国际航线的均等机会； 

（6） 促进国际航行的安全； 

（7） 普通促进国际民用航空在各方面的发展。 

 

2、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航运协会是各国航空运输企业之间的联合组织，会员必须是上述民用航空组织的一

个成员国的航空企业。该协会与 1945 年 4 月 16 日在哈瓦那成立，下设财务、法律、技术、

和运输等委员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 

（1）促进安全，并定期以经济的航空运输有利于人世界人民，辅助发展空运业； 

（2）提供各种方式以促进直接或间接从事国际航空运业务的空运企业之间的合作； 

（3）促进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3、国际货运代理人协会  

国际货运代理人协会成立于 1926 年，其目的是解决由于日益发展得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所产生的问题，他的会员不仅限于货运代理企业，还包括海关、船舶代理、空运代理、仓库、

载货汽车、铁路等，这是因为这些部门都是国际运输的一部分。该协会下设 10 个技术委员

会，他们是：公共关系、运输和研究中心、法律单据和保险、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空运

输、海运和多式联运、海关、职业训练和统计等。 

 



4、空运代理 

航空运货是一项较复杂的商业业务，处理不当往往有可能造成错误和损失，因而一般货

主比较愿意委托空运代理办理有关业务。空运代理在经营出口货运时，通畅向发货人提供下

列业务： 

（1） 从发货人处接收货物，向航空公司订舱，并按时将货运至机场； 

（2） 填写航空运单，计算运单上所列明的各项费用、保证发票及其他商业单据符合航空

运输的需要； 

（3） 检查进出口许可证是否完善，办理其他有关政府的规定； 

（4） 为发货人办理保险等。 

 

（五）航空集装箱运输的一般流程 

航空集装箱运输，一般委托空运代理企业与机构办理，其一般业务流程如下： 

1、航空货物托运人向空运代理企业或机构办理托运。 

 

【拓展提高】 

 

航空货物托运相关单证 

托运人在申请货物运输时，应正确填写“国际货物屯运输”和有关货物出口明细表、发

票、装箱单以及海关、商检需要的证书、文件，先向海关办理出口手续，然后由民航填开空

运单，每批货物填开一份航空运单。包机运输的货物，每一架次填开一份航空运单。航空运

单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货运契约，也是航空运输凭证。航空运输单由两组文字促成，第

一组文字“999”为中国民航代号，第二组文字为航空运输单顺序号码。航空运单由正本三

分，副本若干份，正本一份随货通行，一份留承运人，一份交发货人。托运时应根据货物的

性质，形状、重量、体积、包装等情况，在每件货物包装上协商收货人、发货人名称和地址

以及货箱号、标志等。 

 

2、空运代理企业或机构接受托运申请后，向航空公司订舱，并由空运代理用车将货物运到

机场。 

3、空运代理检查进出口许可证是否完善办理其他政府规定的需要办理的手续。同时为发货

人办理保险。 

4、货物运至目的地后，由航空公司以书面或电话通知收货人提货。收货人接到通知后应自

行办妥海关手续，并当场检查货物有无损害，如有损害短少，应即向承运人、海关或有关部

门联系，并作出运输事故记录。从发出交货通知后的次日后，国际货物免费保管 5 天，超出

上述实现，按规定收取报关费。分批到达的货品保管期限，应从通知提取最后一批货物次日

起算。收货人在支付清应付费用和履行完航空运单规定的条件后，空运代理负责用车将货物

运至收货人处。火车接送是航空运输的一个附带部分。整改航程都包括在空运运单内，空运

代理对全程运输负责。 

 

（六）航空货运单 

空运单是由托运人填写，每件货物应填写一套单证。是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

是承运人收到托运货物的收据；是承运人记账的凭证；是海关放行的单据。可作为保险证书；

是承运人内部业务处理的依据。 

 

【温馨提示】 



航空货运单不同于海运提单，它不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因为空运速度快，通车在托运

人将空运单送达收货人之前，货物已到达目的地。这就基本排除了通过转让单据来转让货物

的可能性，所以在国际运输中，空运单一般都印有“不可转让”字样。货物运到目的地后收货

人凭承运人的到货通知和有关提货证明提货，并在提货时，在随货到的空运单上签收，而不

要求收货人出示空运单。 

*（七）有关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 

   目前，有关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方面的国际公约，共有《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瓜

达拉哈拉公约》、《危地马拉议定书》和《蒙特利尔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等公约。我国先后于

1958 年和 1975 年递交了加入《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的通知书，上述两份公约分别自

958 年 10 月 18 日和 1975 年 10 月 15 日起对我国生效。此外《1999 蒙特利尔公约》于 2005

年 2 月 28 日获得全国人大的批准，于 2005 年 7 月 31 日起生效。  

1、承运人的责任限制 

   华沙公约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的灭失、损害或延迟交货的责任以货物毛重每千克 250 金

法郎为限。但对托运人在货物托运时已声明了货物的价值，并支付了附加运费，则不在此限

内。除非承运人能证明托运人所申述的金额超出了交货时货物的价值。  

   必须说明，如货物遭受的损害、灭失或延迟交货系由于承运人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所引

起，承运人则无权引用公约中有关责任限制和免除承运人责任的免责条款。  

 

2、托运人和收货人的权利和义务 

托运人应对在航空货运单上所填关于货物的各项说明和声明的准确性负责。托运人应提

供各种必需的材料，以便在货物交付收货人以前完成海关、税务或公安手续，这些必要的有

关证件应附在航空货运单后面。 

托运人在履行运输契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的条件下，有权在起运地航空站或目的地航空

站将货物提回，或在途中经停时中止运输，或在目的地或运输途中交给非航空货运单上所指

定的收货人，或要求将货物退回起运地航空站。 

货物抵达目的地后，在收货人交付了应付款项和履行运单中规定的运输条件后，有权要

求承运人移交运单并交付货物。 

3、索赔通知与诉讼时效 

    根据《华沙公约》的规定，在货物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收货人或有关当事人应于发现后

立即向承运人提出书面通知，或在收货后 7 天之内提出书面通知，如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没有

提出，则作为托运人放弃了该项诉讼，但如果承运人方面有欺诈行为则不在此限。 

 


